
附件 1

南通市“通城通办”改革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充分落实《南通市 2022

“营商环境提升年”实施意见》和《“万事好通”南通营商环境

优化提升举措 66 条》的部署要求，积极响应“机关作风建设提

升年”活动号召，持续改作风、提效能，扎实推动“通城通办”

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通城通办”的含义

“通城通办”改革是指为满足各类市场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

异地办事需求，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在南通市域内打破属地管理

的传统审批服务模式，以全程网办、直接通办、代收代办等方式，

实现政务服务事项横跨区域、纵跨层级“通城通办”，让企业群

众不出市、不出县即可实现异地办理、就近可办。“通城通办”

改革主要涉及市、县层面，即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在市与县之间及

县与县之间实现通办，改革事项为进驻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含分

中心）窗口事项。镇村级事项通办由各县级协调办根据实际需求

自行推进。市、县之间的跨层级“通城通办”由市级部门牵头推

动；县域之间的跨区域“通城通办”由县级协调办和县级部门协

同组织推进，通办范围需涉及两个以上不同区域，市级主管部门



予以指导监督。

二、工作目标

推进政务服务部门建立“网络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共用、区

域协作协力”工作机制，突破行政区域与所属审批部门的限制，

创新办事机制，再造办事流程，加快形成“管理分区域、服务不

分区”“线上线下 通城通办”的南通政务服务新模式。2022 年 3

月上旬，通过调研分析，完成“通城通办”两张清单（已实现“通

城通办”事项清单和计划实现“通城通办”事项清单）的梳理和

制定。3 月底前，依托南通市县一体化政务服务管理平台，建成

“通城通办”系统，同时在江苏政务服务网南通旗舰店和“南通

百通”APP 同步上线“通城通办”服务专栏，提供事项服务指南、

通办渠道等。5 月底前，线下推动各级政务服务大厅业务部门（窗

口）开展“通城通办”事项受理，同时开设“通城通办”综合专

窗，辅助业务窗口开展办件。12 月底前，推动拟计划实现“通

城通办”事项完成改革，并上线至“通城通办”平台。2023 年

年底前，基本实现高频政务服务事项“通城通办”全覆盖。

三、具体改革方式

“通城通办”改革拟通过三种方式实现。

（一）全程网办。政务服务事项从受理、审批、办结全程线

上进行，服务对象无需到各级政务服务大厅窗口提交纸质材料、

现场签字或者领取证照等。“全程网办”方式仅涉及全环节线上



办理场景，除办理结果可邮寄送达外，其他环节均不包含邮寄、

代办等“不见面”辅助方式，如申请人在线上申请后，仍需线下

跑动一次甚至多次，不纳入“全程网办”范畴。

（二）直接通办。业务不再划分属地，通过机制创新、数据

共享，政务服务事项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政务服务大厅窗口均

可实现“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直接通办”仅涉及线下窗

口办理场景。

（三）代收代办。政务服务事项仍归属地办理，采取部门窗

口或综合专窗异地委托代收、委托办理、代送等形式，通过市县

一体化政务服务管理平台“通城通办”系统或其他自建审批系统

的流程部署、再造，实现信息、材料、办理结果线上分发流转。

服务对象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政务服务大厅窗口均可就近提交

申请、获取办件结果。“代收代办”仅涉及线下窗口办理场景。

四、保障措施

（一）建成“通城通办”服务系统。依托市县一体化政务服

务管理平台，建成“通城通办”系统。“通城通办”系统主要应

用于线下窗口“代收代办”场景，申请人在非属地通办窗口提交

材料后，窗口工作人员可通过“通城通办”系统上传材料，并转

发给相关属地窗口进行受理、审核、办理；属地窗口办结后，将

办理结果线上反馈至非属地通办窗口。纸质申请材料由负责收件

的通办窗口邮寄至属地窗口归档，纸质办理结果（如证件、批文、



执照）可根据申请人意愿由属地窗口直接邮寄送达。各地政务服

务大厅应根据实际情况将“通城通办”邮寄费用纳入政府买单范

围。

（二）优化“通城通办”窗口服务。各级政务服务大厅进驻

部门（窗口）应承担“通城通办”业务的主要责任，对确定为“通

城通办”的政务服务事项，实行首问首办责任制，即首位接待来

人、来电的窗口工作人员，应该履行认真解答、全面告知、热情

导引服务，对“全程网办”事项，积极引导申请人网上申请，对

直接办理和代收代办事项，规范开展收件受理，并创造条件推动

线下办理的事项实现“全程网办”。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应开设“通

城通办”综合专窗，可与“跨省通办、省内通办”进行合并，作

为“通城通办”辅助性窗口。

（三）完善“通城通办”考核机制。市协调办将“通城通办”

改革纳入市级政务服务大厅绩效考核范围，适时对“通城通办”

事项清单调研报送质量、改革协同推进情况进行通报，对积极配

合、推进有力的部门（窗口）进行表扬，并在大厅季度考核中进

行加分奖励，对不配合、不积极的部门（窗口）进行通报批评，

并在季度考核中予以扣分。各县（市、区）“通城通办”改革情

况也将纳入县（市、区）政务服务管理常态化督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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